附件4
2024年苏州城市学院五星级学生社团评定办法

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，是苏州城市学院学生根据成长成才需要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、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团委的指导下开展活动的群众性学生团体。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学生社团的组织管理水平和活动质量，推动社团健康、有序、持续发展，选拔特色社团、打造精品活动，学校决定开展学生社团星级评定工作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  
一、评定宗旨
突出思想引领，促进学生成长；展现社团风采，搭建交流平台；倡导全面发展，丰富校园生活。
二、评定对象
成立时间满1年，在2023-2024学年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年审中合格，且经业务指导单位推荐参评五星级学生社团的社团。
三、评定依据
（一）组织建设
严格按照《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团苏城院委〔2022〕1号）》，规范开展社团成员管理、监督，认真规范做好社团建设。指导教师认真履职，指导学生社团发展建设，把握社团发展正确方向，规范日常管理。社团定期召开全体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，依照社团章程行使职权，包括选举和更换社团负责人候选人，审议社团工作报告，修改社团章程，监督社团财务及活动开展情况等。
（二）常态化和特色活动开展
社团坚持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艺术性、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，依据法律法规、校纪校规、社团章程，积极开展方向正确、健康向上、格调高雅、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，丰富课余生活，繁荣校园文化，促进青年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把握重要节点，创新载体形式，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，不断增强社团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。
（三）活动评价及育人质效
1.宣传报道。学生社团应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开展宣传工作，传播向上向善正能量，积极营造健康、文明的校园育人环境，积极向校社联、团委及校内新闻投稿。
2.获奖情况。积极组织社团成员参与各级各类竞赛、活动，培养社团成员专业能力，提升社团专业度，提高第二课堂质量。
四、评定方式
1.星级评定总分分值为100分，其中学生社团申报材料占30%， 星级评定答辩占70%。根据总分最终评定5-10个五星级学生社团。
2.答辩由工作述职和现场问答两部分组成。工作述职环节中，各参评学生社团根据自身工作开展情况，围绕组织建设、活动开展、宣传报道、获奖情况等方面进行汇报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，配合PPT演示。现场问答环节中评审小组提问时间不超3分钟。
3.答辩评审小组构成为党委宣传部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校团委老师各1名，社团指导教师代表2名，校社联代表1名，学生代表1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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